
民國101年4月編印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專屬網站：www.cali.org.tw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專屬網站：www.cali.org.tw

行車不超速  路口讓行人

行車安全守護者

強制汽車責任保險



1.法源及實施日期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(採單獨立法，屬政策性保險)

● 85.12.13 立法院三讀通過

● 85.12.27 總統令公布

● 87.1.1 行政院公布施行

2.目的 為使汽車交通事故所致傷害或死亡之受害人，迅速獲

得基本保障

3.汽車交通事故 指使用或管理汽、機車致乘客或車外第三人傷害或死

亡之事故

4.擴大保障 設置財團法人汽車交通事故特別補償基金，以更周全

保障車禍受害人

5.賠償責任基礎 採限額無過失責任，加害人不論有無過失，受害人均

得請求保險給付或基金補償

6.受害人範圍 因汽車交通事故遭致傷害或死亡之人，包括乘客、車

外第三人

7.強制投保之車輛 ● 公路法第二條第八款規定之汽車（含機車）及軍用

車輛（作戰期間除外）
● 依規定向公路監理機關申請核發臨時通行證之動力
機械
● 汽車牌照報廢、繳還、繳存、繳銷、吊銷或註銷後

仍行駛之汽車

8.理賠給付範圍明確 ● 訂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給付標準

● 明訂死亡及殘廢暫時性給付方式

● 明訂申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給付相關必要文件及保

險公司給付之期限

9.罰則與舉發 ● 投保義務人未依法投保及續保者處新台幣 1,500 元至
15,000 元罰鍰、未投保車肇事者處 6,000 元至 30,000
元罰鍰
● 公路監理機關或警察機關對未投保者應予舉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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